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终局裁决/终审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上诉人（原审被告）
3、涉案/执行金额：约9,924万元
4、对公司的影响：
（1）如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第

一被申请人”）和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集团”、“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未能如期履行裁决书[（2021）穗仲案字第8727号]的裁决，申
请人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以下简称“东莞银行道滘支行”、“申请
人”）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2）如搜于特集团未能如期履行判决书[(2022)粤 01民终 23096号]的判
决，原审原告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信托银行
广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上述东莞银行道滘支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和信托银行广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
及的金融借款合同事项，公司已根据借款合同计提利息及罚息，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预计产生利息及罚息约865.18万元。公司根据裁决书/判决书内容将
案件涉及的案件受理费等共计约68.35万元计入本期损益。

公司于2021年7月3日披露了东莞银行道滘支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
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1）穗仲案字第8727号]，具体内容详见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

《2021-056：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公司于2022年2月11日披露了信托银行广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1）粤0191民初12291号]的一审判决内
容。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等媒体上的《2022-008：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一、公司上述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对东莞银行道滘支行诉

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裁决书[（2021）穗仲案字第
8727号]，裁决主要内容如下：

（1）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贷款本金 77780525.49元并支付相应利
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22年11月1日，利息2958072.29元、罚息4177862.55
元、复息345380.97元；后续利息、罚息、复利按《贷款合同1》的约定计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

（2）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偿律师费194475元及保全费5000元；
（3）第二被申请人对上述裁决第（1）（2）项确定的第一被申请人的债务在

《抵押合同》项下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4）第二被申请人、马鸿对上述裁决第（1）（2）项中确定的第一被申请人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裁决第一、第二被申请人、马鸿应付申请人的款项，自本裁决书送达

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逾期支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处理。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2、收到信托银行广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一审判决后，搜于特集团不服，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2022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的判
决书[(2022)粤01民终23096号]，主要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上述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1）如供应链公司和搜于特集团未能如期履行裁决书[（2021）穗仲案字第

8727号]的裁决，申请人东莞银行道滘支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2）如搜于特集团未能如期履行判决书[(2022)粤 01民终 23096号]的判
决，原审原告信托银行广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资产
进行处置。

上述东莞银行道滘支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和信托银行广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涉
及的金融借款合同事项，公司已根据借款合同计提利息及罚息，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预计产生利息及罚息约865.18万元。公司根据裁决书/判决书内容将
案件涉及的案件受理费等共计约68.35万元计入本期损益。

三、备查文件
1、东莞银行道滘支行诉供应链公司、搜于特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裁决书[（2021）穗仲案字第8727号]；
2、信托银行广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供应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判决书[(2022)粤01民终23096号]。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2-114
转债代码：128100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本次会议部分议案存在否决情形，经核实，该部分议案被否是由于股东

的投票人员在投票操作过程中对股东大会投票规则理解和操作上有误导致，
公司将另行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3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双大道二段518号公司
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
432,005,450

82.87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景忠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
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2,005,45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议案名称

张景忠

吴彩民

胡俊强

周宾

盛波

陈景春

得票数

137,566,656
137,588,756
137,588,756
137,588,756
137,588,756
137,588,75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31.8437
31.8488
31.8488
31.8488
31.8488
31.8488

是否当选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郭伟

郑春燕

邢连超

得票数

137,588,753
137,588,753
137,588,75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31.8488
31.8488
31.8488

是否当选

否

否

否

3、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范建敏

黄志宇

得票数

137,588,752
137,566,65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31.8488
31.8437

是否当选

否

否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01
3.02
3.03
4.01
4.02

议案名称

张景忠

吴彩民

胡俊强

周宾

盛波

陈景春

郭伟

郑春燕

邢连超

范建敏

黄志宇

同意

票数

35,191,650
35,213,750
35,213,750
35,213,750
35,213,750
35,213,750
35,213,750
35,213,750
35,213,750
35,213,750
35,191,650

比例（%）

99.9247
99.9875
99.9875
99.9875
99.9875
99.9875
99.9875
99.9875
99.9875
99.9875
99.9247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获得通过。
2、累积投票议案2.00（2.01-2.06）、3.00（3.01-3.03）、4.00（4.01-4.02）由于

股东的投票人员在投票操作过程中对股东大会投票规则理解和操作上有误，
导致未能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上述议案未能获得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浩、黄三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3327 证券简称：福蓉科技 公告编号：2022-080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5001 证券简称：威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8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30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兴海支路 3号公司 1号

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
217,544,783

55.371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汉本先生主持,采

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
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待网络投
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后，当场宣布了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赵法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出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476,463
比例（%）

99.9685

反对

票数

63,320
比例（%）

0.0291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02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2、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议案名称

选举孙汉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卢芝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孙勇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刘皓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孙继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李世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得票数

217,470,363

217,470,363

217,470,363

217,470,363

217,470,363

217,470,36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657

99.9657

99.9657

99.9657

99.9657

99.965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罗福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刘华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梁树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得票数

217,470,363

217,470,363

217,470,36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657

99.9657

99.965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4、关于选角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选举徐要华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选举叶柏菊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得票数

217,470,363

217,470,36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9657

99.9657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01
3.02
3.03
4.01
4.02

议案名称

孙汉本

卢芝坤

孙勇智

刘皓锋

孙继龙

李世坤

罗福凯

刘华义

梁树林

徐要华

叶柏菊

同意

票数

7,486,263
7,486,263
7,486,263
7,486,263
7,486,263
7,486,263
7,486,263
7,486,263
7,486,263
7,486,263
7,486,263

比例（%）

99.0156
99.0156
99.0156
99.0156
99.0156
99.0156
99.0156
99.0156
99.0156
99.0156
99.0156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00、3.00、4.00采用累积投票逐项表决，各子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腾越、李诗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001 证券简称：威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0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青岛

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议案材料于 2022 年11月30日以书面形式

送达全体董事。鉴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11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孙汉本先生主持，公司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汉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威奥股份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如下人员担任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孙汉本（主任）、卢芝坤、李世坤、梁树林
审计委员会：罗福凯（主任）、孙勇智、刘华义
提名委员会：梁树林（主任）、刘皓锋、罗福凯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华义（主任）、孙继龙、罗福凯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威奥股份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继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威奥股份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皓锋先生、赵法森先生、张庆业先生、齐友峰先生、宋长江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范学鹏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赵婷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威奥股份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盼盼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威奥股份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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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威奥

轨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议案材料于2022年11月30日以书面形式送

达全体监事。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2年11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马庆双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马庆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威奥股份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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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孙继龙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13,650,1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47%。本次质押后，孙继龙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9,54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69.89%。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获悉公司股东孙继龙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质押，具体事项如下：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孙继龙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否

/

本次质押
股数

3,500,000股

3,500,000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 限 售 类

型）

是（新 股 限
售股）

/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

质 押 起 始
日

2022/11/29

/

质 押 到 期
日

以 解 质 押
日期为准

/

质权人

齐 鲁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分行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5.64%

25.6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89%

0.89%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自 身 产
生经营

/
2.拟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孙继龙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孙继龙

孙汉本

宿青燕

青 岛 威
奥 股 权
投 资 有
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13,650,191股

38,220,384股

98,570,225股

3,806,833股

154,247,633
股

持 股 比
例

3.47%
9.73%
25.09%

0.97%

39.26%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6,040,000股

32,300,000股

13,000,000股

0

51,340,000股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9,540,000股

32,300,000股

13,000,000股

0

54,840,000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9.89%
84.51%
13.19%

0

35.55%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43%
8.22%
3.31%

0.00%

13.9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9,540,000股

32,300,000股

13,000,000股

0

54,840,000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4,110,191股

5,920,384股

85,570,225股

3,806,833股

99,407,633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二、其他事项说明
上述股份质押事宜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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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召开
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9人、第三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2人，于2022年11月11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1人，共同组成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
2022年 11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完成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的选举，确认了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组成以及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三届董事会成员1、董事长：孙汉本先生；2、非独立董事：孙继龙先生、卢芝坤先生、孙勇智先生、刘皓锋先生、李世

坤先生；3、独立董事：罗福凯先生、刘华义先生、梁树林先生。
（二）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孙汉本先生（主任委员）、卢芝坤先生、李世坤先生、

梁树林先生。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罗福凯先生（主任委员）、孙勇智先生、刘华义先生。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梁树林先生（主任委员）、刘皓锋先生、罗福凯先生。4、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刘华义先生（主任委员）、孙继龙先生、罗福凯先生。
其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的召集人均为

独立董事，且成员中有半数以上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罗福凯先生为
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1、职工代表监事：马庆双先生（监事会主席）；2、股东代表监事：徐要华先生、叶柏菊女士。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1、总经理：孙继龙先生；2、副总经理：刘皓锋先生、赵法森先生、张庆业先生、齐友峰先生、宋长江

先生；3、财务总监：范学鹏先生；4、董事会秘书：赵婷婷女士；5、证券事务代表：王盼盼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

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分处罚的情形，
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赵婷婷女士、王盼盼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其中赵婷婷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
结果无异议。

四、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赵婷婷女士、证券事务代表王盼盼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2-81107030
电子邮箱：zqtz@victall.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兴海支路3号
五、部分董监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王居仓先生，独立董事路清先生、房立棠先

生、李强先生，副总经理王世成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居仓先生、路
清先生、房立棠先生、李强先生、王世成先生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周丽娟女士、徐淼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
任公司监事，周丽娟女士、徐淼先生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附件：
赵法森先生：196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注册税务师。2015年11月至2022年11月，担任威
奥股份董事会秘书，现任威奥股份副总经理。

张庆业先生：1971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1999年 5月至 2009年 5月担任青岛阿尔斯通铁路设备有限公司部门经
理；2009年5月至2018年4月，担任 IFE-威奥副总经理；2018年5月至今，担任
威奥股份副总经理。

齐友峰先生：1978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1年 2月至 2014年 1月担任威奥售后服务中心经理，2014年 2月至今担任
威奥售后服务中心总监；2020年7月至今，担任威奥股份副总经理。

宋长江先生：1978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12年11月至2014年12月担任威奥副总经理，并兼任青岛罗美威奥新

材料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担任赛史品威奥唐山结

构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月至今就职于威奥股份，现任威奥股份副

总经理。

范学鹏先生：1981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08年8月至2010年10月，担任青岛威奥轨道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成

本会计；2010年11月至2016年10月，担任唐山威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财

务部长；2016年10月至今，担任唐山威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现任威奥股份财务总监。

赵婷婷女士：1987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2017年6月进入公司，就职于证券投资部从事证券事务工作，任证券投资

部副经理，2020年6月被任命为证券投资部经理，2020年7月被聘任为威奥股

份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威奥股份董事会秘书。赵婷婷女士于2019年10月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盼盼女士：1992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21年9月进入公司，就职于证券投资部从事证券事务工作。王盼盼女

士于2022年4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熊海涛女士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 5,314万股公司股票给其本人持有100%份额的私募基金产品博普资产享盈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博普资产享盈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博普资产享盈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博普资产享盈4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占公司总股本的2.00%。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私募基金将该部
分股份表决权委托于熊海涛女士行使。● 本次股份变动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发生变化
以及股份的内部转让，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
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一、计划概述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6日披露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2-070），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熊海涛女士拟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
超过 5,314万股（含本数）公司股票给其本人持有 100%份额的私募基金产品博普
资产享盈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博普资产享盈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博普资产
享盈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博普资产享盈 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为

“私募基金”或“一致行动人”）。同时，熊海涛女士与上述私募基金签署《一致行动
人与表决权委托协议》，股份转让完成后，私募基金将该部分股份表决权委托于熊
海涛女士行使，熊海涛女士和上述私募基金保持一致行动。

本次股份变动系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
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和数
量发生变化。

二、计划实施情况2022年 11月 30日，公司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熊海涛女士的《关于向一致行
动人转让部分金发科技股份完成过户的告知函》，2022年 11月 22日至 2022年 11
月29日，熊海涛女士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分别向一致行动人博普资产享盈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博普资产享盈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博普资产享盈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博普资产享盈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合计转让公
司股份5,31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熊海涛女士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已
实施完毕。1、股东转让股份情况

转让方

熊海涛

合计

受让方

博普资产享盈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博普资产享盈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博普资产享盈 3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博普资产享盈 4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方式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转让期间

2022.11.22

2022.11.24
2022.11.24~2022.11.25
2022.11.25~2022.11.29

转让均价（元/
股）

9.18

9.02

9.17

8.98

转让数量
（股）

13,300,000

13,300,000

13,300,000

13,240,000
53,140,0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0.50

0.50

0.50

0.50
2.00

2、本次股份变动前后，熊海涛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名称

熊海涛

博普资产享盈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博普资产享盈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博普资产享盈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博普资产享盈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合计

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216,241,359
0

0

0

0
216,241,359

持股比例（%）

8.14
0

0

0

0
8.14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63,101,359
13,300,000

13,300,000

13,300,000

13,240,000
216,241,359

持股比例（%）

6.14
0.50

0.50

0.50

0.50
8.14

三、其他相关事项1、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本次股份变动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发生变化，
熊海涛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比例、持股数量和表决权未发生变化。3、本次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事项与此前已披
露的计划一致，本次计划已实施完毕。4、本次股份变动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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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
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东、董 事 瞿 昊 先 生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6,918,400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为5.0408%。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关于部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股东、董事瞿昊先生计划通过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7286%；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2%。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
事项，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及交易
方式确定。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及《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2年10月31日至2022年11月23日瞿昊先生
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56,0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09%，瞿昊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减少至4.9999%。

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收到瞿昊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数量过半的
告知函》；截止2022年11月30日，股东瞿昊先生累计减持527,92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0.3846%。

瞿昊先生股份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现将
有关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瞿昊

股东身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持股数量（股）

6,918,400
持股比例

5.040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918,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 东 名
称

瞿昊

减 持 数
量（股）

527,920

减持比例

0.3846%

减持期间

2022/10/31～2022/11/30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0.04-35.07

减持总金额
（元）

16,455,670.45

当 前 持 股
数量（股）

6,390,480

当前持股比
例

4.656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事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

事项□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是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而进行的，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

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

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安排实施，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以及实施
进度，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

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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